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的审核意见 

根据《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湖南科力

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

了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对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部分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关于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事项 

因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基于公司自身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公司决定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

终止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事项，同意《 关于终止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关于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

动所需，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我们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回避

表决。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事项 

公司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程

序合法有效，该事项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4、关于 2024 年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事项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市场变化开展商品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合理规避价格大幅波动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公司已经建立了相应的业务审批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可有效防控套期保值业务

风险，亦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按照该议案开展套期

保值业务，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蒋卫平、王乔、陈立宝 

2024 年 4 月 27 日 


